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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郑明景编著的《农民工打工维权案例分析与解读》围绕劳动合同关系、劳动权益、妇女和未成年人特
殊劳动保护关系、劳动仲裁、劳动诉讼关系选取了80多个贴近农民工打工过程中遇到的典型案例。
通过案例的形式，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告诉农民工朋友相关的法律知识，以达到使其提高自我法律维权
意识，最终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目的。

本着为农民工朋友解决实际问题的宗旨，同时为了让农民工朋友看得轻松、读得愉快，采用了农村喜
闻乐见的语言风格，全书语言力求简洁、平实，案例典型、真实、有代表性，以达到生动有趣、通俗
易懂、简明实用的编写目的。
本书既有对有关理论深入浅出的介绍，又有对相关法律规范的引用和分析，同时通过法律小贴士的形
式，向农民工朋友介绍相关法律知识。
通过对本书的阅读，农民工朋友不仅可以了解在打工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常见问题，提高自身打工
过程中预防风险的能力，而且使农民工朋友在维权方面，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切实提高农
民工自身法律维权的能力，从而为农民工朋友寻求合法权益的保护提供有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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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劳动合同篇
第一章  劳动关系的认定和劳动合同的订立
  1.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如何认定农民工和用人单位的关系？

  2.劳务关系和劳动关系有何区别？

  3.用人单位未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

  4.订立劳动合同时用人单位能否收取入厂押金？

  5.试用期满再签订劳动合同是否合法？

  6.农民工什么情况下可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7.由他人代签的劳动合同有效吗？

  8.劳动合同部分无效，农民工可否获得赔偿？

  9.欠缺部分内容的劳动合同是否有效？

  10.农民工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11.劳动合同约定农民工不能结婚的合同条款是否有效？

  12.口头劳动合同有效吗？

  13.劳动合同中约定不承担伤残费的条款有效吗？

  14.农民工拒绝与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会有什么法律后果？

  15.和没有营业执照的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受保护吗？

  16.农民工要求续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可否调岗调薪？

  17.非全日制农民工受《劳动合同法》保护吗？

第二章  劳动合同的履行和变更
  18.用人单位随意调动农民工工作岗位合法吗？

  19.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用人单位是否有权单方中止劳动合同的履行？

  20.企业被兼并，农民工和原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是否能继续履行？

  21.用人单位以改变企业法人代表为由而拒绝履行原劳动合同合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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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因用人单位自身原因而停工，这期间农民工享受何种待遇？

  23.在用工期间，用人单位能变更劳动合同的内容吗？

第三章  劳动合同的解除和终止
  24.农民工解除劳动合同需要用人单位的同意吗？

  25.农民工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随时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26.农民工主动辞职，能得到经济补偿吗？

  27.农民工被迫辞职，用人单位需要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28.因试用期违法导致农民工辞职，用人单位要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29.农民工在试用期内怀孕，用人单位可否以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30.农民工提前辞职，用人单位能要求其支付违约金吗？

  31.用人单位未缴纳社会保险，农民工是否有权解除劳动合同？

  32.农民工严重失职，用人单位是否有权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33.私拿用人单位财物的农民工能否被辞退？

  34.劳动合同显失公平，农民工解除劳动合同是否要承担违约责任？

  35.违法辞退农民工的用人单位应当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36.农民工在合同期间失踪，用人单位可否解除劳动合同？

  37.农民工因工负伤，无法再胜任原来工作，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吗？

  38.企业濒临破产，可以提前解除与农民工签订的劳动合同吗？

  39.劳动合同到期，劳动者患病医疗期未满用人单位是否可以终止劳动合同？

  40.劳动合同期满但用人单位规定的服务期未届满，农民工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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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法律分析】　　本案涉及的是劳动者辞职时，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的法律
问题。
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农民工可以依法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不能对农民工辞职做出限
制。
但是在法定的条件下，如果农民工提前辞职的，将会带来支付违约金的法律责任。
　　那么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农民工需要支付违约金呢？
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只有在两种情形下，劳动者提前辞职的，需要支付违约金。
第一种情形是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
按照《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
违约金。
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
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的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
第二种情形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
事项的。
按照《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
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
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
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这是法律规定的唯一两种需要农民工支付提前解除劳动合同违约金的情形，除此之外，无需支付违
约金。
　　按照我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五条规定：“除本法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情形外，用
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
”由此可以看出，除了上述的两种情形外，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的，法律是不
承认其法律效力的。
具体到本案，当事人张某和宾馆签订的劳动合同关于违约金条款是不具备法律规定的两种情形的，该
合同约定的就张某提出辞职应支付违约金的约定违反了我国《劳动合同法》强制性规定而应该被认定
为无效，所以张某是不需要向该宾馆支付提前解除劳动合同违约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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